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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声明和承诺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核查意见“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独立财务顾问，并制作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是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精神，遵

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在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交易行为的基础上，

发表独立财务顾问意见，旨在就本次交易行为做出独立、客观和公正的评价，以

供恒锋工具全体股东及有关方面参考。 

一、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本核查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各方当事人均

按照相关协议条款全面履行其职责的基础上提出的。本独立财务顾问声明如下： 

1、本独立财务顾问所依据的文件和资料均由交易各方提供，本次交易各方

均已出具承诺，保证其所提供的信息具备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不

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和及时性承担全部责任。 

2、本独立财务顾问已对出具核查意见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本

核查意见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义务。 

3、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核查意见旨在就本次交易实施

情况对恒锋工具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合理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发表意见，本

独立财务顾问的职责范围并不包括应由恒锋工具董事会负责的对本次交易事项

在商业上的可行性评论，不构成对恒锋工具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依据本核

查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

任。 

4、本独立财务顾问所表达的意见基于下述假设前提之上：国家现行法律、



法规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提供及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资料真实、准确、完

整；本次交易各方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各项合同协议得以顺利履行；本次交易能

得到有权部门的批准/核准，不存在其它障碍，并能顺利完成。 

5、本独立财务顾问没有委托和授权任何其他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核查意 

见中列载的信息，以作为本核查意见的补充和修改，或者对本核查意见作任何解

释或者说明。 

6、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就本次交易事项披露的相关公

告，查阅有关文件，尤其是重组报告书、独立董事意见、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评估

报告、审计报告、审阅报告、法律意见书等文件之全文。 

二、独立财务顾问承诺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承诺如下： 

1、本独立财务顾问依据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我

国现行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2、本独立财务顾问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 

则，对恒锋工具本次交易的合法、合规、真实和有效进行了充分核查验证，保证

本核查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独立财务顾问已经审阅了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所需的有关文件和资料，

仅就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结果所涉的相关问题发表独立财

务顾问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盈利预测、投资决策、财产法律

权属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核查意见中涉及该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

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或恒锋工具的文件引述。 

4、本核查意见仅供恒锋工具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独立财务顾问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独立财务顾问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对本次交易实施结果的相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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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普通术语 

恒锋工具、本公司、公

司、上市公司 
指 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恒锋控股 指 恒锋控股有限公司 

上优刀具、标的公司 指 浙江上优刀具有限公司 

上优维修 指 台州上优刀具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标的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重庆新上优 指 重庆新上优刀具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标的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济南新上优 指 济南新上优刀具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标的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上优传动 指 浙江上优传动部件有限公司，标的公司原控股子公司 

天工工量 指 
温岭市天工工量刃具科技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标的公司之参

股公司 

鹰潭盛瑞 指 鹰潭盛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精工刀具 指 台州市精工刀具有限公司 

新乡恒锋 指 新乡市恒锋机床工具有限公司 

温岭欧亚达 指 温岭市欧亚达机械配件厂（普通合伙） 

沈阳林氏 指 沈阳林氏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转让方 指 

上优刀具21名股东，即叶志君、陈连军、鹰潭盛瑞、夏雪琴、

叶梦娅、夏香云、叶君芬、陈领斐、朱云莲、叶君华、王建

波、游奕跃、张旭、赵群英、郑如明、颜云莲、徐菊连、王

斌、林雪芬、金兵德、林伯友 

补偿义务人 指 

对本次交易完成后上优刀具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做出承诺，

并在承诺净利润未实现时，按交易协议约定向上市公司进行

补偿的主体，即转让方 

交易各方 指 上市公司、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标的股权 
指 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浙江上优刀具有限公司 100%股权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本次资产重组 
指 

上市公司拟向上优刀具 21 名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上优刀具 100%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 
指 

上市公司拟向上优刀具 21 名股东发行对价为 14,000 万元的

公司股票及支付现金 5,380万元向上优刀具 21名股东购买其

持有的上优刀具 100%股权 

对价现金 指 
根据交易协议约定，上市公司就购买标的资产而应向转让方

中有关各方支付的现金部分对价 

对价股份 指 
根据交易协议约定，上市公司就购买标的资产而应向转让方

中有关各方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份 

利润补偿期 指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即如果本次交

易在 2016 年实施完毕，则利润补偿期为 2016 年、2017 年、

2018 年，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2016 年度实施完毕，则利润补

偿期将相应顺延，即利润补偿期为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资产交割日 指 
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即标的资产之上的股东

权利、义务、风险和责任全部转由上市公司享有及承担之日 

过渡期间 指 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的期间 

《专项审核报告》 指 
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标的公司利润补

偿期内各年度盈利承诺实现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购买资产协议》 指 
《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浙

江上优刀具有限公司股权的协议》 

《盈利承诺补偿协议》 指 
《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的盈利承诺及利润补偿协议》 

本评估报告、评估报告 指 

坤元评估为本次交易出具的坤元评报〔2016〕389 号《恒锋

工具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

浙江上优刀具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 

本报告书、本重组报告

书 
指 

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

书 

本核查意见   

坤元评估 指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国浩律师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

券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评估基准日 指 2016 年 5 月 31 日 

定价基准日 指 
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6

年 9 月 28 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 2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报告期、最近两年及一

期 
指 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 1-9 月 

报告期各期末 指 2014 年末、2015 年末及 2016 年 9 月末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方案为：本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

合的方式购买叶志君、陈连军、鹰潭盛瑞、夏雪琴、叶梦娅、夏香云、叶君芬、

陈领斐、朱云莲、叶君华、王建波、游奕跃、张旭、赵群英、郑如明、颜云莲、

徐菊连、王斌、林雪芬、金兵德、林伯友等 21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上优刀具 100%

股权。 

坤元评估以 2016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坤元评报〔2016〕389

号《评估报告》，对上优刀具 100%股权进行了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评估值

为 19,400 万元。根据评估结果并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上优刀具 100%股权的整

体价值确定为 19,380 万元。其中：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交易对方合计支付 14,000

万元，占交易总对价的 72.24%，由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并于发

行结束日一次性支付完成；以现金方式向交易对方合计支付 5,380 万元，占交易

总对价的 27.76%。 

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的 5,380 万元按照以下进度支付： 

1、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后，恒锋工具应于标的股权过户至恒锋工具名

下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交易对方支付本次交易现金支付金额的 66.67%，即

3,587 万元；如法律要求恒锋工具履行有关税收的代扣代缴义务，则交易对方同

意在取得的第一期现金支付对价中先行扣减相关税费，并配合办理有关手续。 

向交易对方支付第一期现金对价的计算公式如下： 

第一期现金对价=收购对价中现金对价部分×66.67%—标的股权转让过户应

代扣代缴的相关税费—应由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补足的过渡期内上优刀具的亏

损金额 

2、由恒锋工具聘请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上优刀具利润

补偿期间第一个会计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且在



交易对方不触发《盈利承诺补偿协议》项下补偿义务，或虽已经触发但交易对方

已根据《盈利承诺补偿协议》的约定履行完毕当年利润补偿义务的前提下，恒锋

工具向交易对方共计支付本次交易现金支付金额的 16.67%，即 897 万元。 

3、由恒锋工具聘请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上优刀具利润

补偿期间第二个会计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且在

交易对方不触发《盈利承诺补偿协议》项下补偿义务，或虽已经触发但交易对方

已根据《盈利承诺补偿协议》的约定履行完毕当年利润补偿义务的前提下，恒锋

工具向交易对方共计支付本次交易现金支付金额的 16.66%，即 896 万元。 

各交易对方的交易对价、支付方式及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名称 

交易对方在

标的公司的

持股比例 

转让对价 

（元） 

对价支付方式及金额 

现金对价 

金额（元） 

股份对价 

金额（元） 

股份对价 

数量（股） 

1 叶志君 23.52% 45,581,760 12,653,760 32,928,000 523,581 

2 陈连军 16.48% 31,938,240 8,866,240 23,072,000 366,863 

3 鹰潭盛瑞 13.00% 25,194,000 6,994,000 18,200,000 289,394 

4 夏雪琴 10.00% 19,380,000 5,380,000 14,000,000 222,611 

5 叶梦娅 10.00% 19,380,000 5,380,000 14,000,000 222,611 

6 夏香云 4.00% 7,752,000 2,152,000 5,600,000 89,045 

7 叶君芬 4.00% 7,752,000 2,152,000 5,600,000 89,045 

8 陈领斐 3.00% 5,814,000 1,614,000 4,200,000 66,783 

9 朱云莲 2.00% 3,876,000 1,076,000 2,800,000 44,522 

10 叶君华 2.00% 3,876,000 1,076,000 2,800,000 44,522 

11 王建波 2.00% 3,876,000 1,076,000 2,800,000 44,522 

12 游奕跃 1.00% 1,938,000 538,000 1,400,000 22,261 

13 张旭 1.00% 1,938,000 538,000 1,400,000 22,261 

14 赵群英 1.00% 1,938,000 538,000 1,400,000 22,261 

15 郑如明 1.00% 1,938,000 538,000 1,400,000 22,261 

16 颜云莲 1.00% 1,938,000 538,000 1,400,000 22,261 

17 徐菊连 1.00% 1,938,000 538,000 1,400,000 22,261 

18 王斌 1.00% 1,938,000 538,000 1,400,000 22,261 

19 林雪芬 1.00% 1,938,000 538,000 1,400,000 22,261 



20 金兵德 1.00% 1,938,000 538,000 1,400,000 22,261 

21 林伯友 1.00% 1,938,000 538,000 1,400,000 22,261 

合计 100.00% 193,800,000 53,800,000 140,000,000 2,226,109 

注：以上股份对价数量计算结果经四舍五入后精确到个位并取整；若发行价格调整的，

股份对价数量相应调整；若恒锋工具在本次发行完成前股本总额发生变动，则交易对方通过

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数及持股比例应作出相应调整。 

本次交易完成后，恒锋工具将持有上优刀具 100%股权，叶志君、陈连军、

鹰潭盛瑞、夏雪琴、叶梦娅、夏香云、叶君芬、陈领斐、朱云莲、叶君华、王建

波、游奕跃、张旭、赵群英、郑如明、颜云莲、徐菊连、王斌、林雪芬、金兵德、

林伯友等 21 名交易对方将成为上市公司股东。 

二、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为拟向叶志君、陈连军、鹰潭盛瑞、夏雪琴、叶梦

娅、夏香云、叶君芬、陈领斐、朱云莲、叶君华、王建波、游奕跃、张旭、赵群

英、郑如明、颜云莲、徐菊连、王斌、林雪芬、金兵德、林伯友以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上优刀具 100%的股权，其中以发行股份的方

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72.24%，总计发行股份数为 2,226,109 股。 

（一）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定向发行，发行对象为叶志君、陈连军、

鹰潭盛瑞、夏雪琴、叶梦娅、夏香云、叶君芬、陈领斐、朱云莲、叶君华、王建

波、游奕跃、张旭、赵群英、郑如明、颜云莲、徐菊连、王斌、林雪芬、金兵德、

林伯友。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

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



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根据上述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6 年 9 月 28 日），公司已于 2016 年 4

月 1 日停牌。经计算，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可选择的参考价为： 

单位：元 

序号 市场参考价 交易均价 
利润分配调整后的

交易均价 

利润分配调整后交

易均价的90% 

1 前20个交易日 70.09  69.87  62.89  

2 前60个交易日 71.21  70.99  63.89  

3 前120个交易日 78.94  78.72  70.84  

注：停牌期间恒锋工具实施了 201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即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2,51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20 元人民币现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4 月

29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6 年 5 月 3 日。 

本次发行价格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

考价，发行价格确定为 62.89 元/股，系交易双方基于上市公司上市后的盈利状况、

停牌前的股价走势、定价基准日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情况比较、标的公司估值等

多方面因素，在兼顾交易双方利益的基础上综合协商确定，有利于双方合作共赢

和本次重组的成功实施。 

（四）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各方经协商，确定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

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62.89 元/股，发行股份数量为

2,226,109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交易对方在标的

公司的持股比例 
股份对价金额（元） 股份对价数量（股） 

1 叶志君 23.52% 32,928,000 523,581 

2 陈连军 16.48% 23,072,000 366,863 

3 鹰潭盛瑞 13.00% 18,200,000 289,394 

4 夏雪琴 10.00% 14,000,000 222,611 

5 叶梦娅 10.00% 14,000,000 222,611 

6 夏香云 4.00% 5,600,000 89,045 



7 叶君芬 4.00% 5,600,000 89,045 

8 陈领斐 3.00% 4,200,000 66,783 

9 朱云莲 2.00% 2,800,000 44,522 

10 叶君华 2.00% 2,800,000 44,522 

11 王建波 2.00% 2,800,000 44,522 

12 游奕跃 1.00% 1,400,000 22,261 

13 张旭 1.00% 1,400,000 22,261 

14 赵群英 1.00% 1,400,000 22,261 

15 郑如明 1.00% 1,400,000 22,261 

16 颜云莲 1.00% 1,400,000 22,261 

17 徐菊连 1.00% 1,400,000 22,261 

18 王斌 1.00% 1,400,000 22,261 

19 林雪芬 1.00% 1,400,000 22,261 

20 金兵德 1.00% 1,400,000 22,261 

21 林伯友 1.00% 1,400,000 22,261 

合计 100.00% 140,000,000 2,226,109 

注：以上股份对价数量计算结果经四舍五入后精确到个位并取整；若发行价格调整的，

股份对价数量相应调整；若恒锋工具在本次发行完成前股本总额发生变动，则交易对方通过

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数及持股比例应作出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本次发行前如恒锋工具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各方将对上述发行价格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则交易对方获得的股份数量相应

进行调整。 

（五）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所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六）锁定期 

交易对方本次认购的股份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

内，交易对方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以其它任何方式解除锁定，包括但不限于通过

证券市场公开转让、协议方式转让或未经恒锋工具董事会书面同意质押其本次认

购的恒锋工具股份，否则交易对方将对违反约定而给恒锋工具及其股东带来的任



何直接、间接及附带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并立即采取必要的且合理可行的措

施解除锁定期内交易对方本次认购的恒锋工具股份的任何司法查封、质押或第三

人权利负担或还原任何股份转让行为。交易对方待 36 个月锁定期届满后，可按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上市交易或转让本次认购的股份。 

本次发行结束后，交易对方由于恒锋工具基于相关股份送红股、转增股本等

原因增持的恒锋工具股份，亦遵守上述约定。但如该等取得的股份限售期限长于

上述约定期限的，则该部分股份限售期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 



第二节 本次交易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交易涉及有关各方的决策过程如下： 

1、2016 年 4 月 1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停牌。 

2、2016 年 9 月 26 日，鹰潭盛瑞执行事务合伙人叶妙正作出投资决定，同

意鹰潭盛瑞向恒锋工具转让其持有的上优刀具全部股权；同日，鹰潭盛瑞合伙人

会议决议，同意以其持有的上优刀具全部股权参与恒锋工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3、2016 年 9 月 26 日，上优刀具召开股东会，同意全体股东与恒锋工具签

署《购买资产协议》、《盈利承诺补偿协议》，上优刀具全体股东根据协议约定的

价格和方式将其持有的上优刀具合计 100%股权转让给恒锋工具，并对其他股东

拟转让的股权放弃优先购买权。 

4、2016 年 9 月 27 日，恒锋工具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5、2016 年 11 月 8 日，恒锋工具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6、2017 年 2 月 8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向

叶志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9 号），对本次交易予以

核准。 

 



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资产交付及过户 

经核查，上优刀具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温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核准了上优刀具

的股东变更事宜，交易双方已完成了上优刀具 100%股权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恒锋工具已持有上优刀具 100%的股权。 

二、后续事项 

恒锋工具根据《购买资产协议》向叶志君、陈连军、夏雪琴、叶梦娅、夏香

云、叶君芬、陈领斐、朱云莲、叶君华、王建波、游奕跃、张旭、赵群英、郑如

明、颜云莲、徐菊连、王斌、林雪芬、金兵德、林伯友等 20 名自然人及鹰潭盛

瑞 1 名法人交易对方合计发行 2,226,109 股股票，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并支付现金对价。恒锋工具需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办理上述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对方与上优刀具已完成标的资产的交付，

上优刀具已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恒锋工具本次交易已取得实施所必要的授

权和批准，其待实施的后续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或无法实施的重大风险。 

 

 



第四节 本次重组过程的信息披露情况 

1、2016 年 9 月 27 日，恒锋工具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公司已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2、2016 年 12 月 28 日，恒锋工具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有关审计报告的议案》。公司已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3、2017 年 2 月 8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向

叶志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9 号），对本次交易予以

核准。公司已于 2017 年 2 月 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恒锋工具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方案的实施已按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关于本次重组的相关信息披露符

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第五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 

恒锋工具根据《购买资产协议》向叶志君、陈连军、夏雪琴、叶梦娅、夏香

云、叶君芬、陈领斐、朱云莲、叶君华、王建波、游奕跃、张旭、赵群英、郑如

明、颜云莲、徐菊连、王斌、林雪芬、金兵德、林伯友等 20 名自然人及鹰潭盛

瑞 1 名法人交易对方合计发行 2,226,109 股股票，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并支付现金对价。恒锋工具需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办理上述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资产过户事宜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字盖

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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